
南太平洋⽆核区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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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人保存人保存人保存人：：：：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主任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主任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主任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主任 

 

  本条约缔约国， 

  团结一致致力于世界和平； 

  严重严重严重严重关注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引起核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会给所有人带来

毁灭性的后果； 

  深信深信深信深信所有国家有义务竭尽全力，实现消除核武器、核武器对人类造成的恐惧

和对世界上生命造成的威胁的目标；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区域性军备控制措施能有助于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全球性努力，并加强该

地区每个国家的安全以及所有国家的普遍安全； 

  决心决心决心决心尽其所能，确保该地区富饶美丽的土地和海洋始终成为该地区人民和后

代的遗产永远归所有人和平地享有；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和促进世界安全的重要性； 

  特别注意到特别注意到特别注意到特别注意到《不扩散条约》第 7条承认任何国家集团为保证其各自领土彻底消

除核武器而缔结区域性条约的权利；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防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

约》所载关于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埋设和安置核武器的禁止条款适用于南太平洋； 

  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还注意到《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所载关于

在大气层或包括领海或公海的水下试验核武器的禁止条款适用于南太平洋： 

  决心决心决心决心使本地区不受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环境污染；基于南太平洋

论坛在图瓦卢举行的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应尽早在该地区根据该会议公报

提出的原则建立一个无核区；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用语 

  为本条约及其议定书的目的： 

  (a)“南太平洋无核区”指附件一描述并按所附地图说明的地区； 

  (b)“领土”指内水、领海和群岛海域、海床及其底土、陆地领土及其上空； 

  (c）“核爆炸装置”指任何核武器或其他能够释放核能的爆炸装置，不论其使用

目的如何，该术语包括未组装和部分组装的武器或装置，但并不包括与此类武器或

装置分开也不是它的不可分割部分的运输或运载工具； 

  (d)“置放”指在陆地或内陆水域埋设、安置、运输、储存、储藏、安装和部

署。 

  第二条 

  条约的适用范围 

  1．除有其他具体规定以外，该条约及其议定书适用于南太平洋无核区以内的

领土。 

  2．本条约的任何规定都不得妨碍或以任何方式影响任何国家根据国际法在海

洋自由方面享有的权利或行使这种权利。 

  第三条 

  放弃核爆炸装置 

  每个缔约国承诺： 

  (a）不通过任何方式在南太平洋无核区内外的任何地方生产或以其他办法获

取、拥有或控制任何核爆炸装置； 

  (b）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援助以生产或获取任何核爆炸装置； 

  (c）不采取任何行动协助或鼓励任何国家生产或获取任何核爆炸装置。 

  第四条 



  和平核活动 

  每个缔约国承诺： 

  (a）不向以下国家提供原料、特种裂变材料或专门为加工、使用或生产用于和

平目的的特种裂变物质而设计和准备的设备或材料： 

  （一）任何无核武器国家，除非接受《不扩散条约》第三条 1款所要求的保

障，或 

  （二）任何核武器国家，除非接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可适用的保障协

议。 

  任何此类规定均应按照严格的不扩散措施，对完全用于和平的非爆炸性用途提

供保证。 

  (b）支持基于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国际不扩散制度继续有

效。 

  第五条 

  防止置放核爆炸装置 

  1．每个缔约国承诺防止在其领土上安放任何核爆炸装置。2．每个缔约国在行

使其主权权利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船舶和飞机在其港口和机场停留，外国

飞机在其空域过境，外国船舶在其领海或群岛海域以不属无害通过、群岛航道通过

或海峡过境通行权利范围的方式航行。 

  第六条 

  防止试验核爆炸装置 

  每个缔约国承诺： 

  (a）防止在其领土上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 

  (b）不采取任何行动协助或鼓励任何国家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 

  第七条 

  防止倾倒 

  1．每个缔约国承诺： 



  (a）不在南太平洋无核区内的任何地方将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在海中

倾倒； 

  (b）防止任何人在其领海内倾倒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 

  (c）不采取任何行动协助或鼓励任何人在南太平洋无核区内的任何海面倾倒放

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 

  (d）支持尽早缔结拟议的关于保护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 

  环境的公约和关于防止因倾倒而污染南太平洋地区的议定书，目的是防止任何

人在本地区任何地方将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在海中倾倒。 

  2．本条第一款（a）项和（b）项不适用于南太平洋无核区中该 

  公约和议定书已生效的地区。 

  第八条 

  监督制度 

  1．各缔约国为核查它们根据本条约规定承担的义务的遵守情况，特此规定一

项监督制度。 

  2．监督制度包括： 

  （a）第九条规定的报告和资料交换； 

  （b）第十条和附件四（1）规定的协商； 

  （c）附件二规定的对和平核活动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 

  （d）附件四规定的申诉程序。 

  第九条 

  报告和情况交换 

  1．每个缔约国应尽快向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主任（主任）汇报在其管辖范围

内影响该条约实施的任何重大事件。主任应立即向所有缔约国散发这些报告。 

  2．各缔约国应将因本条约引起或与条约有关的事项告知其他缔约国。它们可

以通过照会主任的方式交换资料，主任应把资料散发给所有缔约国。 



  3．主任每年应向南太平洋论坛报告本条约的现状和因本条约引起或与条约有

关的事项，其中包括按照本条第 1和 2款所作的报告和照会以及根据第八条

（2)(d）和第十条以及附件二（4）引起的事项。 

  第十条 

  协商和审查 

  在不影响各缔约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应任何缔约国的要求，主

任应召开一次根据附件三建立的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以便就涉及本条约的任何问题

或审查其执行情况进行协商和合作。 

  第十一条 

  修正案 

  协商委员会应审议任何缔约国提出并经主任向所有缔约国散发的对本条约各项

条款的修正案，修正案至少应在协商委员会为此目的召开会议的三个月之前 提出

和散发。协商委员会协商一致议定的任何提案都应送交主任，再由主任散发以征得

所有缔约国的同意。修正案在保存人收到所有缔约国表示接受的通知 30天后 生
效。 

  第十二条 

  签署和批准 

  1．本条约应开放供南太平洋论坛的任何成员签署。 

  2．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交主任保存，主任经指定为本条约 

  及其议定书的保存人。 

  3．如果其领土在南太平洋无核区以外的南太平洋论坛成员成为本条约的一

方，附件一应视为已作修正，以便至少将该缔约国的领土包括在南太平洋无核区的

范围。根据本款增加的任何地区的划分应经南太平洋论坛批准。 

  第十三条 

  退约 

  1．本条约属永久性质，应无限期有效。一旦任何缔约国违反本条约中对于实

现本条约目．标具有关键意义的规定或违反条约的精神，任何其他缔约国均有权退

出条约。 



  2．退约应提前 12个月通知主任方始生效，主任应将这一通知转达所有其他缔

约国。 

  第十四条 

  保留 

  对本条约不得有任何保留。 

  第十五条 

  生效 

  1．本条约应在第八份批准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2．对于在第八份批准书交存之后批准本条约的签署国，本条约应在该国批准

书交存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 

  保存人职能 

  保存人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二条登记本条约及其议定书，并应将本条

约及其议定书的认证副本送交南太平洋论坛所有成员和有资格成为本条约议定书缔

约国的所有国家，通知它们本条约及其议定书的签署和批准。 

  下列签署人经政府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订于拉罗通加，唯一一份原文本为英文本。 

 


